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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消费者权益保护概述

第一节    消费者及其权利

、消    费 者

    现代31会是消t,}r社会，显赎人人都是消费者，但由于各人的

f{会角色的多币性，只有tr其消费的时候才其有消费者的身份，
才涉及消费者的权利问题  因比要依法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首先就

要f伊权利LIA一 一U 者的外趁和内涵, 中华人f共和国irS

费者权fist保护法3 }以下简称 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、)第二_条规

定:“消费者为’1'i4 要购火    使用1i II或者接受服务，共权益

受I法保护 本法末找规定l1 井他有关法律、法规探护 ”由

此n见，IL.对消费者的定义限1为满足生活击安t(ij购买、使州商

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字i会成叭_这 定义包括l9卜含义

    (一);肖17者的消费性质/h.于生活消费

    巾场经济中rr}rl肖费就足沐足人对商i钻和服务的需求 技N}f消

费1体及可，为日的布、}司，消悦ul以分为’匕、写Il费和’}几‘钊肖费。’}_

广消?%}f还属」‘上产过'r本呀，消(F?勺结来是生产出新的产品，钊

会成员以’}产消费为U的血消费，其卞身就成1生产经营者，1(11

小足消费占.土)消费可山I他法律，比如合同法来调整_而生

活消1,1是人们为IJ存和发7t-1117 M终 IFI耗物反产ui1 in M神产'产III'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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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和过程，其与人的口常生活密切相关，人们在进行生活消费

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损害与生产消费相比更为直接和严重，特别保

护个体的生活消费免受侵害是户大群众的共同呼声，也是促进生
产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。考虑到现实中，农民购买种子、

农药、化肥等生产资料时，普遍势单力薄，而现阶段我国农业生

产力和农民承受能力较低，农民受害以后又没有适当渠道寻求保

护的实际情况，<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:“农民购

买、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，参照本法执行。，，这一
规定有两层含义:首先它肯定了贻买、使用农业生产资料的农民
不属于消费者;其次，农民购买使用农业生产资料时，享受与消

费者相同的法定权利

    (二)消费者的消费客体是商品或者服务

    商品，是指与生活消费有关的并通过流通过程推出的产品，
未经流通过程推出的产品不包括在内。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对
服务未做界定，综合有关规定和实践不难看出，其是指与生活消

费有关的、有偿提供给消费者的任何种类的服务，如咨询服务、

维修服务、公共交通运输服务、电信服务等等

    (三)消费的方式包括购买、使用 (商品)和接受(服务)
    消费者的范围非常广泛。首先他包括为生活消费而购买商品

或服务的人。其次，他还包括使用商品的人、接受服务的人。例

如，购买者的家庭成员使用购买回的商品的、或者应购买者邀1*

使用商品的人等，都是消费者
    (四)消资者限于个人

    对十消费者是专指个人 (自然人)还是包括一些团体和组织

即法人及非法人团体，(消费者保护法》中役有明确的界定。依
立法日的看，把消费者限于个人，体现了(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

保护弱者的宗旨。对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言，分散的个人的权

利主张极易被忽视，而较重的举证责任，高昂的诉讼费用，索赔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l+一X 消费者权益保护概述

获胜队扣钧底卜，都使消费者个人的在经济L处}弱者地位，为
此刁孔犷泪、{!，对消费者不}'1的特别保护_卜〕时。把YI'i'm 丁个

体社A或员 .班Jz 际ii合涌行t>ti1M}i

二、消费者权利

    (一)消费者权利灼由来

    消费者权利1i! P消费者运动和法律对消费者的保护

    在自自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，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奉行不于

顶的政策，消9,5者与经营者k9关系，被认为具有对等日和互换

性，即经营者在经济地位上并不占有显著优势地位。消费者对商

品或者服务的选择兵有充分的自由，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由基

于当3人地脸绝对于等落础上制定的民商法进行调整。消蹄者作

为交易当3人其举有的权利义务根据契约自由原则，按照 般交

易习惯来确定 当1i寸，按照这一原则确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，

在一般情况「并小会导致损害消费者的结果，由法律肖接规定消

费者的权刊刁、仪没有迫切的必要性，川了月会造成对契约自由原则

的破坏，影响市场的自由竞争，阻碍经济的发展。从卜九世纪未

期开始资本主义进人垄断阶段，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探刻的变

化 消费者与经营者相比已沦为被剥削之弱者，原(#1如下:其

  ，消费者经济力微弱。消费者在市场交易中以个人之力独立从

3交易，其经济力量与作为经营者的大公司、大企业或者大的垄

断}卯之经济力相比极为弱小，于是造成交易双方交易能力的不

平衡;具二，消费者欠缺商品知识。消费者纯为满足生活上的需

要而购买商品，所购商品的范围又极户泛，而经营者以营利为日

的专营特定的商品，因此，两者之间有关商品的知识差异很大，

况!1由于科学技术七速发展，使生产过程和生产技术高度复杂

化，致使消费者购买商品时已根本不可能判断其品质，对商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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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解儿乎近刁无知的状态 可、得不形成对经营者的个面依赖;其
  ，基J人性的弱点 消费者的经济活动异于经背者，其购买商

品不具有若利NE,血依其个人兴趣喜奸、)泥荣心及浇幸心理选购

商品，以满足其欲m 故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们_此最易芳拥方

现代营销手段的经营者所利用、而消费者难1-识破经1-c者所提供

之假象;it四，消费者缺乏{''I l织。消$g者在各个交4中力fit本已

极为弱小又向来缺乏组织.不能藉团体力量以 ì经营者组织体{4'

杭衡，以致沦为经济匕的从属者，子f.由经背者牢刮 由干这些原

因，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「，消费者处厂强大的资本力面前，就

呈现显著无力的状态，企业为追求利nil而小择手段，生产销售对

人牙支个具有极大危险的商ii，使消费者显身于丧失生命财产的
危机之中。消费者地位的恶化，引发了t7'i者自发或有组织地进

行旨在保护自己的权益，改善其地位的社会运动，即消费者运

动 在消费者运动的过程中，基于对 “消费者是弱者 的认识，

进 一步提出了“消费者主权”和 消费者权利’的主张。日本消

费者团体联络会于1956年成立，次年发表了几有历史意义的

《消费者宣言》，<宜言》声明:“我们高声宣言，唯消费者大众才
是主权者 我们宣誓:结合全体消费者的力量为保巨这一权利，

为实现流通过程的明朗化和合理化而奋斗!”消费者权利的概念

最初是由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的。1962年3月15 k7 ,肯尼迪总

统向美H国会提出了一份 《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国情咨文》，

其中表述了消费者具有四项权利;

第_，知悉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;

一，获得安全商品的权利节
三，自由选择商品的权利;

第

第

第四，意见被尊重的权利、由于咨文首次表述了消费者权利的思

想，对〕消费者运动具有重大意义，因1<il国际消费者组织将每年

3月15日定为 “世界消费者权益日”。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又

提出了消费者具有索赔权，这五项权利，被公认为消费者的五项
基木人权_I96ft年日本u先.GI定 {保护消费者基本法少，规定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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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ll'I YT ti f料汉别几了川呆护一钩错施，从湘使消费行权刊成为受法

律it )的小得为其他任何人随众剥夺的法定权刊 继))本之1.

均多L家都i}$止消费者保护法对消费者的权利竹了明确的规

士

    (三)我国方费者的权利

    权和!乃受泛，律保护之bil+}a, 费者权刊就是消费扦 #r.购天

仗用商1111或按受服务时，依法t-}的受法津保护的利益一法什中

规定的消费X41利了日t;统民I?y;人工人多属1交易当1.4人自;it钩范

{卜{为rSG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，现代H家将这儿权利法定化
允分体现r法律对消费者特殊保护的立场_

    d划+妇k 开放以来，八建立社会卜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，也

不llJ避免地出现7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 从日前肴，狈害泊费

者利益问题1要表现为:商品质般问题,假冒商品与商1ku计狱问

题，价格id题，虚瑕广告及标识，服务质鬃及商品件后服务、商

品r,染等各个力面的间E  80年代初消费者运功在找口兴起，

并很快成立了全国性的消费者组织，对我u,i消P"1权益保护L作

及共立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1993年通过的 <消费者权

益保护法》朗确赋丁消费者九大类权利，包括:

    1消费者享有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的权利;

    2.消费者字有知悉其购头、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

实隋况的权利，即知睛权

    3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权利，即选择权;

    4消费者字有公平交易的权利，即公平交易权;

    5消费者在受到人身、财产损害时，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

权利.即求偿权;

    6消费者依法享有成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的权

利;

    7消沙者享有淤得有关消Jt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助知识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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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利;

      8

      9

消费者享有人格尊严、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

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
监督的权利

第二节  消费者权益保护

一、消费者保护法概迷

    (一)消费者保护法的含义
    通常所说的消费者保护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，狭义上的消费

者保护法仅指消费者保护基本法，即1993年10月31日八届全

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，并于1994年1月1日施行的

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;广义上的消费者保护法是指由国家制定、
颁布的具有保护消费者功能的各种法律的总称。本书除特别标明

(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外，皆为从广义上来理解消费者保护法。

我们认为，消费者保护法调整着各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 其中
有些属于行政性质的社会关系，有些属于民事性质的社会关系，
消费者保护法对这些杜会关系进行调整以实现保护消费者为目

的 从消费者保护法内部构成方面看，它是由各种带有民事，行

政管理及刑事性质的法律规范所构成。消费者保护法作为法律体

系中的一个门类，不是因为其与其他法律规范有不同的调整对

象，ifi是因为其有特定的法律功能，即对消费者权益给予特殊的

保护

    (二)消费者保护法的特点

    与传统的民商法柑比.消费者保护法有以下几个特点: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一章    消资者权益保护概述

    1民商法强调主体之间的平等，而消费者保护法则侧重于

保护消费者，对生产经营者给予一定的限制。这主要是因为如前

所述，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，消费者在经挤上处十被支配的、

从属的弱者地位，如果完全按照传统民商法的原则，消费者利益

就会受到损害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许多国家在消费者保护法中
特别规定了消费者的权利，经营者的义务及国家机关的职责。同

时，还在解决消费纠纷，保证消费者受损时得到救济和补偿的程

序和倩施上做了一系列方便消费者的规定

    2民商法的规定多为任意性规范，体现了 “契约自由”原

则，消费者保护法则多为强制性规范，对 “契约自由”进行适当

限制。“契约自由”包括契约缔结的自由、选择契约对方的自由、

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和契约方式的自由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

济就是通过契约自由来自动调节的。但是，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

发展，商品的大量生产、大量销售和大量消费的普遍化以及迅速

缔结大量契约的必要，经营者往往单方面制定标准合同 (格式合

同)，消费者决定契约内容自由实际土名存实亡，而经营在格式

合同中往往塞人一些对无专门知识的消费者不利的内容，所以，

法律就必须对 “契约自由”原则进行必要的限制，以保护消费者

利益。例如，我国<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二十四条规定:“经

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、通知、声明、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

者不公平、不合理的规定，或者减轻、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
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。格式合同、通知、声明、店堂告示等含

有前款所列内容的，其内容无效。”

    3.民商法只是一般地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，而不专门设

立保护这些权利的机构，当事人权利受到侵害时，只能求助于司

法程序，消费者保护法则往往设立相应的保护机构，并充分发挥

某fit社会团休的作用，以促进消费者权利的实现。这是因为消费

者间题已不仅仅是涉及具体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平衡问题 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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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 一个币要的平{会问题，保护消费者利益已被视为国家和有关社

会组织的基本积责1我国 《消费者权益法》第 _十八条规定:
‘各级人民政府上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依照

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采取措施 保护消费

者的合法权益 ，，滚法第五章专门规定了’消费者组织”的积关

方面

    4传统民商法 股实行 “过错责任”，而消费者保护法已在

  定程度上采取 “无过错责任”。所谓 ‘过错责任”是指尽管生

产者已给消费者造成了客观土的损害，只要其主观上没有过错，

则一般不负责任，而卖方的过失又要提起诉讼的买方负举证责

任，消费者保护法则不然，如我国 《产品质量法》第二}九条规

定:“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、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

的，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”即是由生产者对缺陷产品损告

承担 ‘无过错责任”的规定。也就是说，产品如有缺陷并使消费

者受到损失时，即使生产者在制造产品时已尽到一切可能的注

意，仍需对此负责，而消费者无须承担举证责任

    5.民商法一般不涉及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，而消费者保护

法则直接作出行政、刑事处罚的规定。由于侵害消费者的行为在

性质上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态，在程度上亦呈现出轻重不一的层

次，囚而对其进行的制裁也各不相同，既有对严重侵害消费者权

益的犯罪行为的邢事责任的规定，又有对一般侵害消费者利益行

为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规定

    (三)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的体系

    这里所说的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是指体现在不同层级的消费

者保护法律规范中对消费者权益进行有效保护的规范体系。其主

要包括:

    1保护消费者的基本法— 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。

    K某本内弃似括 消费者保护法的宗旨、原则、消费者的权



第一章  浦费者权益保护概述

利、经背者的义务、LJ家机关的职责、消费者组织、争议的解

决、法律n{I".r  它是我C4唯 的 部集中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

律，足消费者保护法的统帅法，4:整个规范体系中处于中心地

位

    2关1'商品Ili务质量保障的法律规范。最其代表性的是

弋P品质v>法》，该法i 1993年2月22日通过，其主要是吠产品

质墩方面保护消费者的权益，该法规定了产品的监督fi理制度以

及消费者叮以依据哪此标准要术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扣产品质

鼠责子壬-

    3关3-维护消费交 )1)公平的法律规范 a典44的是 <中华

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。从某种意义匕来说，不正当竞争

行为中对消费者权益的佼犯更多的为1司接的作用，但也有一些不

l l当竞争行为入在排挤竞争对于时，给消费者可能造成直接的损

1'.

    4关于消费者安全的法律规范。其中包括:1995年10月30

日修订颁布的 《食品卫生法)、1984年9月发布的 《药品管理

法》、1989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 (化妆品Id生监督管理条例》，

以及机动车辆安全管理方面的法律等、

    5关于商品、服务表示筒理方面的法律。上要包括:1993

年2月修们发布的<商标法》、7994年10月发布的《广告法)等

    除以上列举的法律规范外，还有C刑法》、(民法通则》等法
律及人以的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及规章对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相

关问题作出丁规定。

二、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手段

(一)保护消资者的民事法律手段

民-1}法律手段是主要运用平等和等价补偿的方法来调整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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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4的一种法律手段，它不是采用惩罚的方法，而是采取给受害

人以适当补偿的方法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民事法律手段是

以民法为依据的。民法dal整平等土体之问的r产关系和入身关

系，囚而民法是保护公民财产权和人身权不受侵犯的重要法律，

公民在消费过程中享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，理所当然的属于民法

的保护范闹 民法中这些涉及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内容当然亦是消

费者保护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因此，尽管如前所述，消费者保护

从总体上说具有与传统民商法不同的特点，而对传统民商法有所
修正，但民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关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

相互交叉的关系，消费者保护法中包含着大量的民事法律规范，

而大量的消费纠纷实质上就是民事纠纷。

    民事法律手段主要是通过让经营者承担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

来补偿消费者以保护其合法权益

    1.合同责任

   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、变更、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。依法

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的效力，双方当事人应该按合同规定的义务
去履行。合同责任就是当事人违反合同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

果。所谓合同关系包括买卖、租赁、加工承揽等，在实际生活
中，以买卖为最重要，最多见。从法理上讲，消费者到商店买东

西，实质上是与商店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。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

同，但是履行的是一种合同性质的权利、义务关系。如果消费者

和商店没有履行合同的权利与义务，就形成了合同的违约。违反
合同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儿个方面:①合同当事人有

不按合同约定内容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合同的行为;②行为人不

履行合同或不正确履行合同必须具有主观过错;③确实给对方造

成损害;①损害事实与违约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。合同责任对

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而言主要是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暇疵责任

qZ棍 C产品质景沈、第_I一八条的规定.(一)如果售出的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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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}}1'lm应当具备的使fH'1}}dn事光禾做N沙 ;(二)不符
台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往明采用内弓归拾标布的;(三)不符合以

产品说明、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产品标准的，均为WA售者违

约，销件者应当承担违约的合同责任。即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、

更换、退货;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，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。我国

F]前实行的产品质量 “了包”制度 (即包修、包退、包换)，其

法律依据即为买卖合同标的物的瑕疵责任

    2侵权责任
    在民事关系中，当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时，除了叮以依据合

同责任补偿外，还可依据侵权责任得到补偿。侵权责任是因侵权

行为而产生的一种民事责任。侵权行为指行为人不法侵害他人的

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行为。囚浸权行为致人损害，而负韧害赔
偿责任。侵权责任中以产品侵权责任与消费者利益关系最为密

切。产品侵权责任又称产品责任，是指产品的生产者、销售者因

其生产、出售的产品造成他人人身、该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#4!害

1ru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。产品责任有如下一些特征:

    ①产品责任是产品缺陷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而引起的责

任。它指的不是产品本身的缺陷，而是这种缺陷引起的后果。

    ②产品责任是直接由法律规定的责任，即使当事人之间没有

合同约定，也必须承担责任，与合同责任相比，其对渭费者权利

给予更充分的保护。

    ③产品责任的承担者是产品的销售者或生产者。产品责任的

受害者是产品的购买者、使用者.也可以包括第三者，也就是说
凡是受害者都可向生产者或销w者请求承拟侵权责任，而无论侵

权人与受害者之间有直接的合同关系

    ④产品责任可以实行过错责任，也可以实行无过错责任。我

闪 (产品质量法》第二十九条规定，“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、

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，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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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法第二!条规定 “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广一品存在缺陷，造成

人身、他人财产损害的，销件者应当承担贴偿责任 ”由此可见，

生产者对产品责re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，而销售者则承批过错责

任_

    按我国<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、<产品质量法)的规定，产品
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，侵害人应支付医疗费、治疗期间护

理费、因误1减少的收人等费用。造成残疾的，还应当支付残疾
者生活自助用具费、生活补助费、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

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。造成死亡的，应当支付丧葬费、死亡赔

偿金以及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。因产品存在

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，浸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折价赔偿

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贡大损失的，侵权人应当赔偿损失

    (二)保护消费者的行政法律手段

    行政法律手段是主要运用行政十预的方法来调整社会关系的

  种法律手段。它不是采取平等和等价有偿的方法，而是采用命

令当事人作为或不作为，否则就给予行政处罚的方法。行政法律

于段是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法律乎段之 一。行政法律乎段是以

行政法为依据的。行政法，是周整行政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，

它卞要规范国家行政权力的组织、行政权力的话动以及对行政活

动的后果的补救。它调整的是各种国家机关之间，以及国家行政

机关同其他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的行

政法律关系

    行政法律手段的上要特点是:

    1由行政机关单方面确定对方履行的义务。行政法律关系

是由r}家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志决定的，也就是说，不论这种关

系的相对人意志如何，只要国家行政机关依法下达了命令，这种

法律关系就形成了，行政相对人就必须履行相应义务

    2行政扒关可以对不履行义务者实行强制性行政处罚。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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